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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

限公司及董事长程凡贵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 

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

价值，以及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计划在自

首次增持后 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 1.5 亿元，不超过 2 亿元。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董事长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司董事长程凡贵先生（程凡贵先生

因担任控股股东正邦集团董事而与正邦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以及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计划在自首次增持后 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印孙先生（林

印孙先生为正邦集团的控股股东、董事，故与正邦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基于对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

值，以及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计划在自首

次增持后 12 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二、增持计划的施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董事长程凡贵先生每月的增持情况如下： 

增持人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数量（股） 增持比例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竞价交易 2017.06.13 至 2017.06.30 4.67 8,964,646 0.39% 

竞价交易 2017.07.01 至 2017.07.31 4.47 3,998,100 0.17% 

竞价交易 2017.08.01 至 2017.08.31 5.35 6,563,400 0.29% 

竞价交易 2017.09.01 至 2017.09.06 5.81 5,490,301 0.24% 

程凡贵 
竞价交易 2017.07.04 至 2017.07.18 4.53 1,020,000 0.04% 

竞价交易 2017.09.01 至 2017.09.06 5.78 450,000 0.02% 

累计数 26,486,447  1.1567% 

注：2017 年 7 月 28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为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前窗口期，董事长

程凡贵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增持人 

增持前 增持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正邦集团有限公司 406,246,425 17.74% 431,262,872  18.83% 

程凡贵 1,500,000 0.07% 2,970,000  0.13% 

合计 407,746,425 17.81% 434,232,872 18.96% 

 

    四、相关承诺 

增持人承诺本次增持公司的股票在增持期间和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增持

人的本次增持行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五、其他事项 

1、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增持人员的股票进

行管理，并督促上述增持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3、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增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九月七日 




